附件1
中国建设银行对公客户账户授权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杨陵区支行 ：
鉴于杨陵区财务管理服务中心 （单位）已与贵行签订《中国建设银行对公网络服务协议》（█协议编号/□客户编号 建咸杨公网2018001号 ），现将本单位所开立的如下账户：
账 户 名称：                                                

账      号：                                                

开户行名称： 建行杨陵区支行                                 

（█授权/□撤销授权）于： 杨陵区财务管理服务中心 （单位）使用中国建设银行对公网络服务系统进行如下操作（█不定向资金划转/□定向资金划转 █查询 □其他业务：                        ）。在协议有效期内，未经本单位书面撤销授权，本授权一直有效。其中，定向资金划转时对应的定向收款账户如下：
	序号
	收款账户名称
	收款账户账号
	收款账户
开户行名称
	备注

	
	
	
	
	


我方在此承诺：
一、我方已阅读《中国建设银行对公网络服务协议》的所有条款，清楚知悉协议所有内容，对相关协议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通晓并充分理解。
二、本申请书是我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我方章程或内部组织文件的规定，且已获得我方内部有权机构及/或国家有权机关的批准。本单位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述对公账户的合法持有人，因我方无权授权相关账户而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我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全额赔偿贵行因此遭受的损失。
三、本申请书所述相关账户信息真实有效，因我方信息不完整、不真实或不及时等非可归因于贵行的原因而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我方承担。
授权账户预留银行印鉴：                         授权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章)：
 年    月    日
授权账户开户银行意见：
开户行（盖章）：   
银行主管（签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 本表适用于在中国建设银行开立账户的客户授权对本单位指定的账户进行资金划转、查询或其他业务时填写。
2. 在不定向资金划转、定向资金划转、查询或其他业务前的“□”内打“√”，如选其他业务则须在后面横线处填写具体内容,其中不定向资金划转、定向资金划转包括归集、上收。
3. 扣款表中如有其他关事项需要补充说明时，可在备注栏填写。
4. 本表为一式四联， 授权单位与被授权单位、开户行及受理行各执一份留存。
